附件：
2026年江门市农技人员培训项目
采购实施方案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广东省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农农函〔2026〕40号）和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江门市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2026年我局拟对不少于286名农技人员实施培训，特制定2026年江门市农技人员培训项目采购实施方案。
一、培训任务与要求
（一）培训任务
2026年江门市农技人员培训任务不少于286人，其中市级10人，蓬江区15人，江海6人，新会区65人，台山市40人，开平市70人，鹤山市30人，恩平市50人。培训时长不少于5天，其中实训课程不少于2天。
（二）培训地点
培训地点：广东省范围内，不同班次可安排在不同地市培训，不得安排在旅游景区内。
（三）培训经费
按照《江门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高素质农民培育等项目）的通知》（江财农〔2026〕3号）要求，在2026年中央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资金中安排71.5万元，公开遴选确定项目实施单位，由项目实施单位负责支付培训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费用。（含学员培训费、交通费、餐费、住宿费、会议室费、专家授课费、项目评审验收费以及每班2名工作人员食宿费用等）
（四）班次设置
培训设置7个专题培训班，分别为水稻班、蔬菜班、畜禽班、水产班、农机班、果树班、绿化和花卉班，每个班培训人数为30-60人/班，以具体报名情况为准。
（五）培训课程
1、公共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解读、乡村振兴专题相关政策、农业农村法律法规、农技推广体系建设与运营、农技推广补助项目组织管理、智慧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场所数字化管理服务、农业防灾减灾技术服务、农业招商引资政策解读及优秀案例分析等。
2、专业课：
（1）水稻班。丝苗米增香增产栽培、丝苗米病虫害防控、丝苗米良种利用、丝苗米贮藏加工与精深加工、水稻和粮食安全、土壤修复技术、智慧种植等。
（2）蔬菜班。蔬菜种植技术、食用菌产业发展、蔬菜安全高效生产、蔬菜基地运营管理、农用无人机操作、蔬菜运输与保鲜、土壤修复技术、智慧种植等。
（3）畜禽班。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技术、人畜共患病防控技术、禽白血病以及猪伪狂犬病等疫病净化、畜禽粪污处理与环保、水禽旱养养殖技术、生猪养殖防臭技术、智慧养殖、安全生产等。
（4）水产班。水产养殖政策解读、广东水产绿色生态养殖政策实施措施、观赏鱼养殖技术、虾、蚝养殖技能培训、水产生态养殖模式及发展趋势、水产病害临床诊断和综合防控技术、智慧养殖、安全生产等。
（5）农机班。机收减损、南方山地机械、智能农机装备与无人农场、“互联网+农机作业”服务模式、农机标准化管理、农机安全使用与管理、农用植保无人机、农场农机规划、农机分类与农机购机补贴政策解读、农机维修、合作社农机装备管理等。
（6）果树班。咖啡品种选育与种植技术创新、荔枝龙眼育种技术、香蕉菠萝栽培技术、柑橘芒果栽培技术、农用无人机操作、病虫害绿色防控、水果防灾减灾、水果加工流通、水果营销、智慧种植等。
（7）绿化和花卉班。华南常见绿化苗木种类与选择、岭南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技术、江门市绿化工作指引系统解读、江门市花勒杜鹃的栽培技术、花卉修剪与花期调控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等。
3、实训课：组织学员到2个以上，与专题班次相关的省级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农业科研院校、国家（省、市）龙头企业、现代农业产业园、生态农业产业园、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等地开展实地考察和现场教学，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企业高管主讲，并提供现场教学PPT课件。
（五）培训要求
1、培训师资主要由知名教授、政策讲师、党政领导干部和行业专家等组成。采用专题学习+案例分析+现场教学+分组讨论+微课堂的形式开展培训教学。培训结束后，经考核合格由培训机构统一颁发培训结业证书。
2、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使用为必修课，确保农技人员学员注册使用网站平台，APP装机率达到100%，并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价，培训满意度不低于85%。
3、培训机构要制定实施方案，建立规范完整的培训档案；做好培育工作总结，协助做好农技人员队伍动态管理，向市农业农村局提供授课老师精品课程DVD光盘资料和完整的培训资料电子档1份。
4、培训机构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培训任务，并配合市农业农村局在2026年11月10日前完成项目验收。    （六）采购方式
竞争性磋商。公开挂网不少于三家符合资格条件的培训机构提交响应文件，对响应文件进行公开唱标，进行资格性审查（评审过程中有两家以上符合资格条件的可以继续进行）。培训机构给予不少于二次的报价，通过综合评分标准评审，确定排名第一的培训机构为项目承担单位。
二、遴选程序
[bookmark: _GoBack]（一）提交材料。具备以上条件并有意愿申报参加遴选的培训机构在公告规定时间内提交内容详实的申请报告（包括申报书、机构资质、师资队伍、培训场所设施设备条件、开展农业培训工作情况业绩、保障措施、项目资金和财务管理情况等）、培训实施方案和项目资金使用方案，并提供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法人身份证明、联系方式及相关资质证明等材料一式三份，于2026年6月4日17：00前（以邮戳日期为准）邮寄（快递）到江门市农业农村局科技交流科（地址：江门市蓬江区农林横路1号705 室）。
（二）专家评审。由江门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科室负责同志组成评审小组，对申报机构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评审，评分最高的培训机构确定为承担本次市级农技人员、市级特聘农技员培训项目的培训机构，并予公示。
（三）签订合同。江门市农业农村局将评审结果公示，公示期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江门市农业农村局将与培训机构商议签订委托培训合同书。

附表：1.2026年江门市农技人员培训项目培训机构
资格性审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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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2026年江门市农技人员培训项目培训机构资格性审查表
	评审内容
	供应商A
	供应商B
	供应商C
	供应商D

	资格性审查

	①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信用证明是否提供
	②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③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④近三年未受行政处罚
	
	
	
	

	
	⑤非联合体
	
	
	
	

	
	⑥申报单位具有一定的农业科研、推广和教学能力；具有培训资质（办学许可或培训、推广职能）
	
	
	
	

	
	⑦投标报价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不超过71.5万元）
	
	
	
	

	结论
	
	
	
	


填表说明：材料有提供或者符合的打“√”，否则打“×”。结论填写“合格”或者“不合格”。
专家签名：
1

